附件1 (本申請表適用於國民小學學生)

新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115年「幼女童軍菁英獎」申請表

年   月   日
	姓   名
	
	女童軍
級別
	幼女童軍 

	女童軍

證號
(必須填寫) 
	
	連絡電話
	

	
	
	團長手機
	

	就讀學校
	國民小學
	所屬團次
	新北市第                團

	項    目
	內                  容
	學 校
自 審
	女 童 軍 會
複       審

	1
	連續3年以上辦理三項登記且持有女童軍證者。
	
	

	2
	正常參加團集會活動，並完成第1階段和第2階段五育梅花章考驗。
	
	

	3
	榮獲服務、閱讀、編織等各類專科章15枚以上。
	
	

	4
	曾參加3次以上全市性大露營和3次以上聯團活動(包含世界懷念日、女童軍節慶祝大會、擁抱台灣體驗營)。
	
	

	5
	榮獲本市女童軍節頒發優秀幼女童軍獎1次以上(請附證書影本)。    
	
	

	6
	要有12次以上服務記錄
	
	

	7
	學業、操行均在甲等以上。
	
	

	團  長
	
	學 務
主 任
	
	校 長
	

	審 核
結 果
	□建請頒發「幼女童軍菁英獎」
□資格不符
	新北市女童軍會
審核簽章
	


備註：1. 請依據申請表檢附證明文件(A4大小) 裝訂成冊，1人1冊，活動照片要標示申請人，俾利整理與審查。
      2. 各團填寫推薦表，連同附件。

         於115年3月30日(一)前寄至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3段3號

         新北市女童軍會收，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。
